
大葉大學 106 學年度第 1學期【舊生】就學貸款辦理須知 

一、 辦理時程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辦理就貸注意事項： 
       1、請同學登錄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時，請務必詳實填寫基本資料，目前尚有很多同學犯

以下幾點錯誤，請務必更正錯誤。 

       2、請同學盡量利用台灣銀行就學貸款之「線上申貸」，省錢、省時、方便多多。詳細請參閱台

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常見問題之「就學貸款線上申貸」。 

       3、因延畢生無寄發註冊繳費單，請參閱教務處所寄發之延畢生註冊通知單。 

       日間學制：超過 9學分者，請持註冊通知單上所列所屬科系學雜費總額至臺銀辦理對保。 

                 低於 9學分(含)者，請於 9 月 13 日前至生輔組填寫「就貸申請書」。 

       夜間學制：一律繳交學分費，故請於 9 月 13 日前至生輔組填寫「就貸申請書」。 

       4、本校本學期校外住宿費可貸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22,965 元整。 

    5、各項不可貸款繳費單，請至學雜費繳費單列印網址列印繳費單繳交差額。 
學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組 啟 

106/09/13 前 

106/09/13 

註冊日 

開學後 

辦 理 事 項 時  程 

【步驟一】 
1、登錄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提出申請， 
   在學校註冊日前到臺銀各分行完成對保。 
2、登錄本校就學貸款資訊系統提出申請。 
3、列印不可貸款之各項費用繳費單繳款。 
   列印網址：http://dyu.edu.tw/ga2810 

【步驟二】 
1、 貸不足額或未繳差額之同學請至總務處財

物組(A106)繳款後再繳交就貸資料。 
2、 學生持銀行「對保單-學校存執聯」及本校「 

就學貸款申請書」向學校辦理註冊。 
(未交者，視同放棄就貸申請) 

3、 同學因故無法於註冊日繳交就貸資料時，可 
採掛號方式，於 9/13 前郵寄生活輔導組收即

可。 

【步驟三】 
學校將學生就貸資料上傳教育部轉財政資訊中心

查核家庭年收入，不符資格者，將通知補繳款。 


